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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資料

P43 第 8 題答案修改為(3)；第 9 題答案修改為(4)；第 10 題答

案修改為(4)。

P66 第 3題答案修改為(2)。

P91 第 15題答案修改為(4)。

P280 第 1題答案修改為(3)

P283 第 2題答案修改為(4)。

P368 第 126題答案修改為(4)。

P582 第 25題選項(4)修改為 3.3萬元。

P627 第 15題解析修改為

配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（如子女）同為繼承時，其應

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。

配偶與父母或兄弟姊妹同為繼承時，其應繼分為遺產

二分之一。

配偶與祖父母同為繼承時，其應繼分為遺產三分之二。


